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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1 月份，郑登快速路全线

开通，该路却把新密市岳村镇岳村的

村子和耕地分割成了两块区域。然

而，相关部门却未及时设置限速牌、

探头等，大伙横穿马路来往耕作，十

分危险。为了给疾驶车辆套上“缰

绳”，村民自行安装限速牌、警示灯及

假探头，希望来往车辆减缓速度，减

少事故发生。

（据新京报）

地方去房地产库存举措接踵而
来。3月1日，沈阳市政府下发相关
文件，其中明确提出，支持高校、中等
职业学校在校生、新毕业生购房。

去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在多地发
展速度减缓，因多种原因而形成的巨
大房地产库存，需要被正视。

所以，各个地方出台系列举措来
去库存，此种积极性和现实价值应该
被看见。具体到沈阳此次出台的系
列举措上，无论是土地供应减半、降
低二手住房交易税费，还是大力推动
棚改货币化安置、高端人才购房享受
优惠政策、拓宽非住宅和住宅使用功
能，其去房地产库存的安排，亦不可

谓不充分。从土地供应到具体销售
环节，都有涉及与覆盖。不过，出台
相应配套制度，以购房补贴和契税全
免的方式来鼓励大学生购房，这显然
值得商榷。

一方面，对于多数大学生，特别
是在校大学生而言，他们本身并无购
买能力，纵然有着相关的优惠购房条
件，真正会去购房的大学生亦会数量
有限，其对现实的去库存也无多大帮
助，效果有限；另一方面，优惠条件之
下，纵然有部分大学生选择购房，也
多是由父母来承担购房支出，这会不
会助长“啃老”的风气？或者是让大
学生在校或刚毕业就背负上沉重的

还债压力？系列的负面效应，以及政
策的预期效应，都需被提前看到。

庞大的房地产库存从何而来？
表面视之，它是某种“产能过剩”，是
市场供需严重失衡所造就的困局。
深层次来视之，它也是部分房地产商
违背市场规律发展的结果。部分房
产商不从现实的市场需求出发，盲目
进行房产项目的投资与建设，为了维
持买地建房的开支，以及获利需要，
对商品房进行过高定价，令购房者却
步。至于部分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卖
地收入，以及来自房地产行业的不菲
税费收入，更是放松了对房地产市场
的日常监管，进而导致难以被消化的

大量库存。
庞大的房地产库存从何处而来，

就必然需要向何处而去。要令库存
困局被破解，根本之途，只能是让房
地产市场回归到良性发展。关于化
解房地产库存，2016年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扩大有效需求，
打通供需通道；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
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
业集中度。每一条所指，莫不都在厘
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态势。由此对
比，沈阳打出的去库存“组合拳”当被
肯定，但鼓励大学生购房的举措，仍
是一个遗憾。去房地产库存，还请勿
急功近利。 （据北京青年报）

鼓励大学生购房非去库存良方

去年以来，各地在智能养老方面
屡有创新。如北京推广具有大数据
采集分析功能的养老助残卡；上海为
养老院老人戴上智能腕表，以多种方
式推进养老领域的个性化智能服务；
厦门为老年人提供智能化手环，可进
行定位和一键式呼叫救护。

这些变化可以看出，传统意义上
的儿女绕膝嘘寒问暖、端茶送药的家
居养老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凭借新技
术的应用，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
的智能养老模式将成为解决养老难
题的新模式，而这也将推动养老产业
的快速发展。

我国养老业市场潜力巨大。全
国老龄办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老
年人口消费规模达4万亿元，预计到
2040年将达到17.5万亿元。业内人
士普遍表示，2010-2030年是实体
创业做养老的黄金二十年。

“互联网+”的应用不但使老年
人得到更为方便及时的照应，有利于
养老产业化发展突破社会观念障碍，
也提升了老年人的信息化技术应用

能力，使其切身感受现代生活的变
化。同时，它还将养老业与其他相关
行业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为养老业开
拓了更为宽阔的市场潜力，养老业产
业链条正逐渐清晰。

但养老产业的发展还需进一步
明晰市场化主体，在技术多样性应用
的基础上探索更为合理有效的互联
网+模式。从各地推动情况看，政府
管理部门、社会服务机构、养老服务
企业之间的角色还没有厘清，养老产
业发展的机制性难题尚需破解。在
智能养老技术的进一步开发上，既需
要有鼓励性政策，也需要发挥企业的
技术创新能力。

当然，对老人的关爱不只是技术
问题，即使可随时获取老人相关信
息，随时进行网络联络，仍代替不了
膝下承欢的天伦之乐。在“互联
网+”为老年人带来福音，养老产业
发展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具备更
普遍化含义的同时，我们也仍需记得
常回家看看。

（据广州日报）

“智能养老”推动养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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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起，反家庭暴力法将正
式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防治家庭暴
力的专门性、综合性的法案。反家庭
暴力法对反家暴的原则、责任主体、
家暴的预防和处置，人身安全保护令
以及法律责任作出了具体规定。

家庭暴力使受害者身体或精神
上感到痛苦，损害其身体健康和人格
尊严，很容易导致婚姻的破裂和家庭
的离散。有的受害者在忍气吞声、长
期遭受暴力的扭曲心态下，报复杀
人，酿成恶性事件。经常发生家庭暴
力的家庭，容易使孩子的情绪产生恐
惧、焦虑、厌世的心理，并且通过耳濡
目染、潜移默化，在他们成长后大大
增加了使用暴力的可能性。

产生家庭暴力的原因有诸多方

面，对家庭暴力的实施者来说，除精
神障碍或心理障碍的诱发因素外，还
有道德观念特别是婚姻道德观念发
生了错位以及我国长期以来“男尊女
卑”传统的夫权思想作祟等；在认识
上，社会对家庭暴力也存在理解的误
区，有人认为家庭暴力是家里的事
情，是一种隐私和家丑，不可外扬。
早在2002年，南京第一家家庭暴力
庇护所就成立了，随后陆陆续续有更
多的庇护所成立。然而，一些人因为
不愿意家丑外扬，住到庇护所的寥寥
无几。有关部门也受清官难断家务
事的传统观念影响，把它归为家庭纠
纷，即使处理，也只是批评教育了事。

同时，我国现行法律尚无配套的
比较完善的预防制止家庭暴力的措

施。虽然多年来，我国为制止家庭暴
力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制止家庭暴力
的法律分散于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
法等其他法律之中，且多数属于原则
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法律的不完
善，社会及受害者本人对家庭暴力行
为的宽容和纵容，致使施暴者得以普
遍逃离法律的制裁，使得家庭暴力现
象变本加厉。

家庭暴力极大危害社会治安、家
庭稳定以及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已
经成为破坏现代婚姻家庭幸福，阻碍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威胁。在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法律制
度要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中起主
导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
力法》的实施，明确了反家庭暴力的

相关问题，将进一步唤起各部门、社
会民众对反家庭暴力工作的重视和
关心，让实施家庭暴力的人得到应有
的惩处，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有效
保护，促进和谐家庭关系的建立。

当然，家庭暴力问题的解决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哪个部门和
个人能够单独解决的，要建立起防范
家庭暴力的社会综合治理体制和机
制，加强道德宣传和法律法规教育，
提高全民素质，扭转人们的错误认
识，使反对家庭暴力的观念深入人
心，让更多的人知道并利用法律手段
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有全社会共同
努力，才能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撑起一
片蓝天，进而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
会。 （据法制日报）

反家庭暴力需社会共同努力


